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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2010年 11月 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向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

司颁发了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号：C6500002010113220121887，有效期限 8

年，自 2010年 11月至 2018年 9月 29日。

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镜儿泉辉钼矿矿区位于哈密市东南 275千米处，矿区

面积 0.2956平方公里， 开采矿种：钼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45.00

万吨/年，开采深度：1474m至 1000m标高。

镜儿泉辉钼矿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钼矿石量 2010.42万 t，钼金属

量 8869.95t；预测资源量(334)：钼矿石量 570.9万 t，钼金属量 5388t，矿区钼平

均含量 0.067%，钼精矿品位 42.54%，回收率 81.50%。

现该矿井有三口地质勘探井（1#竖井井口直径 2.5m×1.6m，井深 38米；2#

斜井井口直径 2.2米，延深 203米，垂直深度 50米；3#竖井井口直径 2.5米，井

深 50米）。在 2006年 12月至 2008年 8月间，新疆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三师兴达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坑道探矿共掘进延脉、穿脉约 2900米（其中：竖井 124

米，主巷道 540米，沿脉 555米，穿脉 886米，采准工程 705米）。该矿自 2008

年至今处于建设期停产状态。

在 2004年新疆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对新疆哈密市白山铜钼矿的钼矿资源进

行地质普查。通过普查，为矿床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2007年 12月

由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新疆哈密市镜儿泉辉钼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随着市场条件的向好、开采条件的成熟，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

拟投资 10050.49 万元，建设规模为 300万 t/a（10000 t/d）矿山开采项目。根据

本项目开发利用方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采矿工业场地、废石场、矿石堆场、及

其附属生产设施、行政福利生活设施、供电等公用设施的建设。

2018年 5月，我局委托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该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见附件）。评价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工作程序，

组织专业人员，对项目区现场实地踏勘、开展现状监测、收集资料及其他支撑性

文件资料，对建设项目进行工程分析，根据环境各要素的评价等级及其相应评价

等级的要求对各要素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价，提出环境保护措施并进行经济技

术论证，提出环境可行的评价结论，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哈密广利钼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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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哈密镜儿泉辉钼矿环境影响报告书》。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1.1），本项目全文

公开，公开日期为 2018年 5月，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

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

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环评审批程序、公众参与程序和方案以及各阶段工

作初步安排、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3）承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4）项目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

（5）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7）公众参与的时限。

2.2 公开方式

2.2.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项目首次公示于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网站信息公开版块进行公示，十三师网

站网站是哈密市政府面向社会的窗口，是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渠道，因此载体选取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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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镜儿泉辉钼矿开采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委托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哈密

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镜儿泉辉钼矿开采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

28 号）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规定（试行）》

（新环评价发〔2013〕488 号）的要求，现对该项目进行公众参与公示。公示材

料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镜儿泉辉钼矿开采工程

建设性质：采矿权延续（新建）

建设地点：本矿区位于哈密市东南 100°方向约 180 ㎞，行政区划属哈密市

管辖，矿界范围呈正东西向矩形，面积 0.296km
2
。

项目概要：根据本项目开发利用方案，矿区建设有采矿工业场地、生活区、

矿石堆场、废石堆场。矿带内共圈定钼矿 23 个，其中 M018、M019、M020、M021

号矿体为盲矿体。23 个钼矿体重以最低品位 0.66%为边界圈定工业钼矿体 13 个，

矿体长度 100~800m，平均厚度 3.53m~26.77m，最大厚度 41.30m，钼平均品位

0.064~0.17%。

M04、M05、M06 为主矿体，总体走向为近东向西，倾向北，倾角 63°~65°，

其余矿体规模较小，走向北西西向，倾向北北东，倾角 43°~80°。

矿区基建期工程量 37965.9 万 m
3
，废石量 5.16 万 m

3
/a。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

地 址： 哈密市大营房交通大厦四楼

联 系 人：王新红

电 话：13899367033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昌路 22 号

邮编：830011

联系人：石晓翠

联系电话：13565816783

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

1、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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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收集相关文件，进行初步的实地调查，编制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方案；

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进一步做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并进行环境

影响分析与评价；

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编制阶段，其主要工作为汇总、分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

各种资料、数据，给出结论，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2、主要工作内容：

在对项目建设场地周围环境现状质量状况的调查基础上，对建设项目实施后

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和措施，制定跟踪监测的方法和环境管理制度。

五、环评审批程序

1、报告书编制完成后，将送审稿提交自治区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2、评估中心负责组织相关专家召开项目报告书评估会议，根据专家意见形

成会议纪要。环评单位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报告书，评估中心项目负责人结合

会议纪要和修改后的报告书，出具评估意见。

3、修改好的报告书送第十三师环保局，经审核后取得项目初审意见。包括

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4、项目建设单位持审批申请，连同评估中心的评估意见、第十三师环保局

的初审意见及修改完善后的报告书，报送自治区环保厅。经审查和公示后，取得

自治区环保厅环评批复。

六、公众参与程序和方案以及各阶段工作初步安排

公众参与程序主要包括五个阶段，各阶段工作初步安排如下：

1、在建设单位确定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日内以

信息公告的形式进行第一次信息公开。

2、在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收集公众主动提出的意见。公众对项目的意见

或建议，可了解公告内容后，将意见以写信、发邮件、打电话等形式及时反映给

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3、在报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前以信息公告的形式进行第二次信息

公开，同时公布环评报告。

4、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公众意见调查、公众意见汇总分析，并进行信

息反馈。本工程拟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本工程评价范围内处于环境敏感

点的公众、及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环保专家等进行调查。

5、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环评报告受理、审批前和审批后对建设项目有

关信息进行公示。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目前当地环境质量总体状况；

2、本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对周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

生态环境、固体废物）影响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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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本项目减缓不利环境影响的环保措施的意见和建议；

4、对本项目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的认可程度；

5、对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的认可程度；

6、是否支持本项目的建设；

7、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本次公众参与本着知情、真实、平等、广泛、主动的原则，采用公开发布项

目信息收集公众意见及建议。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书信等方式向

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您对本工程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有关的环保

意见及建议。

本次公示公众信息反馈的时间由 2018 年 5 月 11 日起，到 2018 年 5 月 23

日共 10 个工作日。

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0 日

2.2.2网络公示时间

公示时间为 2018年 5月 22日。

3、网址

首次网络公示链接为（http://btnsss.gov.cn/），首次公示网页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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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其他

本项目首次信息公开未采用其他形式。

2.3公众意见情况

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团体及个人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

2.4公示合法性分析

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委托环评单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本项目

于 2016 年 5 月 22 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规定的，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后 7个工作日内开展一次公示的要求。一次信息公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

三师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管理规定（试行）》（新环评价发〔2013〕488 号）要求示。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就《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第 4号）修订发布答记者问中提到，关于环评公参正在实施的，即在《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印发之前就已经确定环评单位又是在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拟报批的，已经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在 7日内进行了第一次信

息公开的，予以认可，不必重复开展第一次信息公开。

因此，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一次信息公示具备合法性。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采取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政务网站、

新疆法制报和社区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公示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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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新疆哈密辉钼矿镜儿泉辉钼矿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2018年 4月，受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委托，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承担了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新疆哈密辉钼矿镜儿泉辉钼矿开采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众参与》

（征求意见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规定

（试行)》（新环评价发〔2013〕488号)中的相关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应实行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环境影响

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现对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新疆哈密辉钼矿镜儿泉辉钼矿

开采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环境保护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新疆哈密辉钼矿镜儿泉辉钼矿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本矿区位于哈密市东南 100°方向约 180 ㎞处，行政区划属哈密

市管辖，矿界范围呈正东西向矩形，面积 0.296km2，地理坐标为北纬东经

95°55′00″~96°00′00″，北纬 42°30′30″~42°32′30″。

建设内容和规模：矿山开采规模 1500t/d ，45 万 t/a。矿山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竖井工程、巷道工程、采切工程、提升机房、空压机房、通风机房、机修间、

材料库、高位水池、矿山宿舍等，总占地面积 50hm2。

总投资为 10050.49万元。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 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1)大气环境影响

项目位于哈密市东南 100°方向约 180㎞处，施工期对大气的影响主要是土

方施工和运输产生的粉尘和二次扬尘。施工过程中大量的挖土堆置施工场地。工

程所在区域风速较大，堆置的土较为疏松，容易引起扬尘，给周围大气环境会带

来一定的影响。本工程生活区施工规模较小，预测分析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对大

气的影响仅限于局部较小范围。

施工运输车辆在道路上行驶会引起扬尘，运送沙石、土料的车辆会产生扬尘，

随着施工期的结束，环境影响也随之结束。

（2)水环境影响

建筑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有泥浆水、车辆冲洗水和生活污水，其水量均不大，

由于矿区蒸发量大，基本可通过自然蒸发的方式耗尽，对外界环境不造成明显的

不利影响。本环评要求项目施工中修建临时防渗沉淀池，收集进出施工场地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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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清洗废水，沉淀澄清处理后自然蒸发或者回用于施工生产。施工期产生污水量

较少，且为暂时性，只要管理得当，不会污染当地的水环境。

（3)声环境影响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以下设备：推土机、凿岩机、挖掘机、搅拌机、振捣棒、

钢筋切割机、机械运输、空压机、柴油发电机等。项目区内及评价范围内无牧民

定居点分布，在建设过程中只有施工人员。因此，施工阶段对周围环境无大的影

响。因此施工阶段只要合理布置营地，将施工营地设在施工现场 100 m外，则对

施工人员休息、睡眠不产生影响。

（4)固废物环境影响

施工期的固体污染物主要来自井口掘进、废石场平整、工业场地生活区场地

平整、道路工程以及地面构筑物场地等基建工程中产生的废石及土方和施工人员

排放少量的生活垃圾。施工期施工人员吃住均在矿区，基建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如

不采取妥善处理一方面由于会产生恶臭影响大气环境，另一方面在有风天气部分

垃圾会四处吹散，影响景观。因此项目建设期间，对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应

集中收集后运往生活区西侧 200 m的填埋地集中处理。

工程施工期间采取以上措施妥善处理，并进行严格管理，则产生的固体废弃

物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2.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

（1)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采矿过程产生的废气源主要为采矿、爆破、采装、运输及地面装卸、

运输会产生扬尘、废气等污染，属于无组织排放。经预测开采过程原矿堆场的粉

尘的最大落地小时浓度值最大，为 0.0325mg/m3，占标率分别为 3.61%。由于矿

石及废石粒度较大，直径一般大于 30cm，起尘量较小，对项目区环境空气质量

影响较小。各污染物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很小。

（2)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周围无地表水，项目排水不进入地表水，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矿井涌水和生活污水等。

本项目矿井涌水量为 70m3/d，在工业场地设矿井水处理间对坑内排水进行

净化处理，拟采用“预沉调节→压力投药→管道混合→混凝沉淀”水处理工艺，

经该工艺处理后自流至 V=50m3回用水池，处理后主要用于井下、废石场及运

输道路防尘。矿井水无外排量。

生活污水主要来自行政、居住及公共建筑，经估算工业场地生活污水产生量

约 6.15m3/d。生活污水采用地埋式一体化设施进行处理， 处理满足《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二级标准值后，用于工业场地夏季浇灌绿地、浇

洒道路等杂用水项目。

（3)噪声环境影响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噪声源主要是爆破、凿岩机、水泵、装载机、风机、空压

机、柴油发电机、运输车辆等；噪声经减震、隔声等措施后厂界噪声低于《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区标准，项目生产过程

对外环境声环境的影响十分有限，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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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废环境影响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采矿废石、污水处理站污泥和生活垃圾。

①废矿石

开采期废石：运营期废石量为 3.6万 t/a（1.565万 m3/a），平整场地，多

余运至外排废石场集中堆存。废石场面积 8000m2，堆积高度 10m，总堆积容积

为 80万 m3。本环评要求在矿井开采一定时期，井下形成较大的采空区后，将地

表废石全部回填入采空区，这样不仅能少占或不占土地，还可以预防地表塌陷，

减少地表错动的发生。

②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按每人每天 0.5 kg计，每天产生生活垃圾 32kg，每年产生生活垃

圾 9.6 t。本环评建议在废石场西侧 200m位置进行卫生填埋。

三、环境保护对策及减缓措施

1.环境空气影响减缓措施

本项目的大气污染主要是堆场及采装、运输等。

1）采矿粉尘防治措施

采矿作业中，产尘较高的地方包括：掘进面、凿岩爆破、装卸矿点等。为了

有效地控制粉尘的排放，应采取以下措施：湿式凿岩，炮后喷雾、出碴洒水、冲

洗岩壁，掘进工作面和局部硐室设置局扇以加强通风，保证工作场所粉尘浓度和

爆破浓度不得超过 1mg/m3，并按期进行矿尘浓度的取样测定。在采取上述措施

后，类比附近矿山通风井处实测监测结果，井口处粉尘浓度在 1.0mg/m3 以下，

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矿岩粉尘和含 CO、NOx等有害气体通过通风机外排至井口上方大气环境，

排放量很小，对环境影响不大。

2）废石场粉尘防治措施

废石场推土机作业产生的粉尘浓度相对较低，为 900mg/m3～1000mg/m3，

采用喷洒水和湿式作业，粉尘产生和排放量会大大降低，满足排放要求。

4）爆破及柴油发电防治措施

爆破时产生的气体主要有 CO和 NOx气体等，本矿在井下使用炸药量较小，

伴随大风量的抽风机一起排出井口，远离职工宿舍和办公区。

本矿采用的柴油发电机是小型发电机，排出的尾气含烟尘、NOX等，通过自

带的烟气处理设备——消声除尘烟气回用技术，备用柴油发电机使用几率小，严

格控制使用合格的油品质量，可保证污染物排放影响很小。

5）堆场无组织排放粉尘防治措施

矿石、废石装卸及堆放过程主要采用喷雾洒水方式抑尘，同时还应采取其它抑

尘措施，例如采用表面覆盖织物、挡风网等。通过严格控制无组织排放，可保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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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点厂周界外 10m范围内，下风向最大浓度处的浓度应低于（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1.0mg/m3。环评建议对原

矿石堆场定时洒水，降低物料转运点落差。容易起尘点安装洒水喷头，并安排专

人进行洒水降尘。

2.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矿井涌水的控制措施

①设计及施工阶段，在准确核算矿井涌水排放量的基础上，调整设计参数，

保证矿坑涌水及时排出，矿井涌水通过水泵送至地表沉淀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

井下生产、堆场降尘。

②在生产运营阶段，做好项目的清洁生产，保证矿坑排水及利用系统的封闭

循环；在开采阶段，一旦发现矿坑涌水超出地勘中的最大涌水量，应立即停止生

产。

③矿井涌水可用于井下凿岩和洒水降尘。井下应采用湿式凿岩，沉淀后的矿

坑涌水可用于凿岩用水。对运输道路、工业广场内矿石运输系统的各转载点、排

土场等进行喷雾洒水降尘，使矿区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扬尘对环境的污染。

2）生产废水处理处置措施

采矿坑内正常涌水量为 50 m3/d，生产回用水 40m3/d，总计 90m3/d。最

大涌水量为 80 m3/d。井下排水经地表沉淀池沉淀处理后作为新水用于矿井凿岩

及防尘用水，凿岩及防尘用水量约为 90m3/d。生活用水 87.68m3/d。
其中采矿用水、降尘用水、未预见用水全部蒸发或回用，无外排；生活用水

和机修间用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堆场洒水降尘和绿化灌溉。

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二

级标准，满足堆场降尘及绿化用水水质要求。

3.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空压机、凿岩机、风机、运输车辆等运行时产生的噪声，

一般在 90～100dB(A)之间，大部分设备设置在矿井内部，产生的噪声经地层隔

声后，不会影响到地表的声环境。同时各种设备距矿区边界都有一定距离，噪声

经距离衰减和空气吸收等作用，矿区边界噪声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的限值要求。

爆破噪声的声级较高，瞬时源强可达到 115dB(A)左右，由于有岩层阻隔，

传到地表后的声级也降低到 50dB(A)左右，再经过距离衰减、声屏障和空气吸收

等的衰减作用后，也不会对矿区边界的声环境产生影响。

4.固废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矿山生产期废石尽量由竖井提升至地面，井上废石部分可用于后期选矿厂尾

矿库筑坝，余下堆放在废石堆场，废石最终全部用于回填井下采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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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在生活区西侧 200m处洼地进行卫生填埋。

本项目柴油发电机每年运行过程中会产生 0.248t的油泥，为危险废物，交给

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镜儿泉辉钼矿开采工程采矿工程符合国家及地方有

关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建设区域环境质量现状满足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矿山

符合清洁生产原则要求，其清洁生产水平在国内同类规模企业中处于先进水平。

其污染防治措施比较完善，均可达标排放，其措施从经济及技术上合理可行。本

工程的实施可带动哈密市的经济发展，提高地方就业率，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本工程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环保法律、法规，落实环评提出的污染防治对

策、环保节能减排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

分析，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五、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1.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

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到环评单位、建设单位查阅报告书全本，以电

子邮件、信函方式向环评单位及建设单位咨询。

2.公示期限

自本公示起 10个工作日内。

3.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

地址：哈密市大营房交通大厦四楼

联系人：王新红

电话：13899367033
4.承担环评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昌路 177号
邮编：830011
联系人：石工

联系电话：13565816783
六、公众参与工作方案

1.公众参与目的

为了增加公众对建设工程的了解，本次环评通过公众参与调查问卷方式让公

众了解工程的基本情况，从而有助于消除公众对工程建设情况的疑虑，进而了解

公众对该工程的态度，以及公众对工程关心的问题，对工程的意见和建议等，并

将公众意见反馈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中，为我单位日后开展工作提供参考，最终使

项目更趋完善。

2.执行公众参与人员

本次环评公众参与工作计划由我单位主导，并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规定（试行)》执行。

3.工作时间表

2018年 5月 22日至 2018 年 6月 2 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政务网

发布第一次网络公示；2018年 6月 27日至 7月 11日发布第二次网络公示。2018
年 5月 20 日～2018年 5月 25日进行现场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的发放、收集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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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工作。

4.公众的地域和数量分布情况

本次工程涉及项目区周边居民单位。

5.公众代表选取方式、代表数量或代表名单

公众参与调查的空间范围原则上不小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按各环境要素最

大影响范围考虑)，并涵盖工程的全部敏感保护目标。被征求意见的对象包括可

能受到建设工程直接影响的单位代表和公众。书面问卷调查表发放，应根据工程

类型及敏感目标分布情况，确定书面问卷调查表的发放数量。本次公众参与调查

问卷的发放数量应不少于 100份，回收的有效书面问卷调查表数量应大于发放总

量的 90%。

6.信息公开方式

本次环评信息公示采取网络公示方式进行，进行两次信息公示，公众可以在

相关信息公开后，到我单位、环评公司查阅报告书全本，以电子邮件、信函方式

向我单位及环评公司咨询。

7.公众意见调查方式

采取现场发放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

8.信息反馈的安排等

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向公众公开本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在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调查的过程中，明确公开工程建设方及环评单位的联系方

式。项目单位和环评单位设专职人员收集整理公众反馈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上

联系方式，向我单位或环评公司工作人员以口头建议、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发表对本项目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及看法。

评价单位将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如实记录、汇总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采纳合理的公众意见、建议，同时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

反馈。对于公众意见采纳或不采纳都将逐条给出说明，同时在报告书报批时附具

对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意见采纳和不采纳的说明。第一次公示到目前无反馈意

见。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范围：项目区周围、关心该项目建设的公众。

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如下：

1.对本项目的了解程度;
2.您认为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现状如何？

3.您认为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如何？

4.您认为对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对空气环境质量影响；

5.您认为对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对水环境质量的影响；

6.您认为对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对声环境质量的影响；

7.您认为对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行，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

8.您认为对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9.对于项目施工期，您最关心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10.对于建设项目的运行，您最关心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11.对本项目建设最关心的问题？

12. 总体而言您是否同意该项目的建设？

13.您认为建设项目环保工作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吗？

14..对项目减缓不利环境影响的环保措施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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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有何具体意见或建议。

八、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以上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工作人员以口头建

议、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该项目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及看法。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5日

3.2 公示方式

3.2.1网络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项目首次公示于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网站信息公开版块进行公示，十三师网

站网站是哈密市政府面向社会的窗口，是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渠道，因此载体选取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8年 6月 29日。

3、网址

征求意见稿公示链接为（http://btnsss.gov.cn/），网页截图见附图 3.2-1。

第二次项目公示情况见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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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2）第二次项目公示情况

第二次项目公示过程中，没有收到任何社会团体及个人对本项目建设的意

见。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的要求，本项目在报

审前在新疆法制报进行了公示，公示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2 日、2020 年 9 月 3 日。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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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6月 5日至 2020年 6月 6日期间，分别在兵团社区的

政府公示专栏张贴公告，具体张贴情况如图：

3.2.4 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

在项目公示介绍项目情况及初步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基础上，发放公众意见

调查表进行公众意见调查工作。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中，首先给被征询人员较详细的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

包括项目意义、选址、工程内容、可能的不利环境影响、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等，选择与公众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作为主要调查内容，其次侧重征询公众关于

本项目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对生活环境的影响以及对本项目应注意的环境

问题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调查问卷见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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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公众参与调查表

项目名称：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镜儿

泉辉钼矿开采工程

建设地点：哈密市东南 100°方向约 180 ㎞：北纬

95°55′00″~96°00′00″北纬 42°30′30″~42°32′30″。

项目简介：

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哈密镜儿泉辉钼矿：哈密市东南 100°方向约 180㎞处，行政区划

属哈密市管辖，矿界范围呈正东西向矩形，面积 0.296km2。

矿区地理坐标：东经 95°55′00″~96°00′00″，北纬 42°30′30″~42°32′30″。。

2010年 11月 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向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颁发了采矿

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号：C6500002010113220121887，有效期限 8年，自 2010年 11月至 2018

年 9月 29日。

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镜儿泉辉钼矿矿区位于哈密市东南 275 千米处，矿区面积 0.2956

平方公里， 开采矿种：钼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45.00万吨/年，开采深度：

1474m至 1000m标高。

镜儿泉辉钼矿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钼矿石量 2010.42 万 t，钼金属量 8869.95t；

预测资源量(334)：钼矿石量 570.9万 t，钼金属量 5388t，矿区钼平均含量 0.067%，钼精矿品

位 42.54%，回收率 81.50%。

现该矿井有三口地质勘探井（1#竖井井口直径 2.5m×1.6m，井深 38米；2#斜井井口直径

2.2 米，延深 203 米，垂直深度 50 米；3#竖井井口直径 2.5 米，井深 50 米）。在 2006 年 12

月至 2008年 8月间，新疆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三师兴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坑道探矿共掘进

延脉、穿脉约 2900米（其中：竖井 124米，主巷道 540米，沿脉 555米，穿脉 886米，采准

工程 705米）。该矿自 2008年至今处于建设期停产状态。随着市场条件的向好、开采条件的

成熟，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拟投资 10050.49万元，建设规模为 300万 t/a（10000 t/d）矿山

开采项目。根据本项目开发利用方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采矿工业场地、废石场、矿石堆场、

及其附属生产设施、行政福利生活设施、供电等公用设施的建设。

采取的措施：

1、水环境措施

1）矿井涌水的控制措施

①设计及施工阶段，在准确核算矿井涌水排放量的基础上，调整设计参数，保证矿坑涌

水及时排出，矿井涌水通过水泵送至地表沉淀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井下生产、堆场降尘。

②在生产运营阶段，做好项目的清洁生产，保证矿坑排水及利用系统的封闭循环；在开

采阶段，一旦发现矿坑涌水超出地勘中的最大涌水量，应立即停止生产。

③矿坑涌水可用于井下凿岩和洒水降尘。井下应采用湿式凿岩，沉淀后的矿坑涌水可用

于凿岩用水。对运输道路、工业广场内矿石运输系统的各转载点、排土场等进行喷雾洒水降尘，

使矿区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扬尘对环境的污染。

2）生产废水处理处置措施

井下采矿生产涌水量为 50m³/d，降尘用水 45m3/d，未预见用水量 15m3/d，生活用水

7.68m3/d。

其中采矿用水、降尘用水、未预见用水全部蒸发或回用，无外排；生活用水和机修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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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堆场洒水降尘和绿化灌溉。

本报告认为将生产废水进行以上方式的处理后循环利用，可以实现零排放。既符合清洁

生产的要求，也可以避免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是合理可行的。

（3）生活污水处理处置措施

本项目每天排放的生活污水约 6.15m3/d。该项目生活区设置在两个采矿区的中间地带，

矿区内不设置分散的职工生活据点，生活区内设备一套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生活

污水经该套设施处理后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二级标准，满足

堆场降尘及绿化用水水质要求。

可实现生活污水零排放，污水不进入矿区水体，可保护矿区水环境免受污染。

2.大气环境防治措施

1）采矿作业

采矿作业中，产尘较高的地方包括：掘进面、回采工作面、凿岩爆破、装卸矿点等。为

了有效地控制粉尘的排放，应采取以下措施：湿式凿岩，炮后喷雾、出碴洒水、冲洗岩壁，掘

进工作面和局部硐室设置局扇以加强通风，保证工作场所粉尘浓度不得超过 2mg/m3，并按期

进行矿尘浓度的取样测定。在采取上述措施后，类比附近矿山通风井处实测监测结果，井口处

粉尘浓度在 2.0mg/m3 以下，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2）堆场无组织排放粉尘

矿石、废石装卸及堆放过程主要采用喷雾洒水方式抑尘，同时还应采取其它抑尘措施，

例如采用表面覆盖织物、挡风网等。通过严格控制无组织排放，可保证在监控点厂周界外 10m

范围内，下风向最大浓度处的浓度应低于（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无

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0.2mg/m3。

环评建议对原矿石堆场定时洒水，降低物料转运点落差。容易起尘点安装洒水喷头，并

安排专人进行洒水降尘。

3.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废石、生活垃圾及废机油对环境的影响，生活垃圾定期运至拉运至生活区工业场地附近

处填埋处理。废石堆存于废石场。

5.生态保护措施：（1）改善矿区道路，硬化采矿范围内主要运输道路，减少运输扬尘，

从而减少扬尘对周边植被生长的负面影响；（2）完善对道路两侧的绿化措施，改进生活污水

处理工艺，保证处理后生活污水全部用于矿区绿化，增加矿区绿化面积，促使矿区生态环境向

良性方法发展；（3）积极探索矿井废石的综合利用途径，减少地表堆存量，减少废石场占地

面积，譬如利用矿井废石进行充填井下采空区等；（4）对地表沉陷区域进行废石回填治理，

恢复沉陷区地表生态环境，对地表沉陷影响区内已经停止使用的地表建筑如老主井口、原有生

活区建筑逐步进行拆除，恢复地表原有使用功能。

您的意见将对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希望您能认真填写下表，并提出宝

贵的意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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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单位名称

家庭住址： 市（县） 镇（乡） 村（街道） 组（号）

1. 您对本项目的了解情况？

□ 了解 □ 不了解 □ 听说过

2. 您担心项目投产后主要对哪些环境产生影响？

□ 大气污染 □ 水污染 □ 噪声 □废渣 □ 垃圾污染 □其它

3. 您认为项目对地方人居环境是否有利？

□有利 □无利 □不清楚

4. 您认为本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是？

□较大 □ 一般 □ 较小 □ 无影响 □ 不清楚

5. 您对本工程最关心的是？

□ 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 □污染治理 □就业机会

6. 假如工程项目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而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将采取何种态度？

□ 理解 □ 反对 □ 无所谓 □ 赔偿后可以接受

7. 您对本工程项目建设持什么态度？

□赞成 □不赞成 □无所谓

您认为该工程项目的实施对环境是否有影响，若有，具体表现在哪里？

您认为项目建设和施工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你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有何具体意见或建议(空栏不够时请另附页)：

调查者（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如果您有其它意见及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昌路 177号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 邮编：830091

联系电话：6646425 联系人：石晓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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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共发放调查表 110份，回收有效问卷 105份，回收问卷有效率

为 95.5%。调查表发放的对象以代表性和随机性相结合为原则。所谓代表性，是

指被调查对象是社会各界人士，尤其必须包括公路沿线建设区域的民众；随机性

是指被调查对象的选择应是机会均等、公正无偏的，不带有调查者个人感情色彩

的主观意向。

公众调查对象信息名单见表 3.2-2。

表 3.2-2 公众参与调查者名单统计表

序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化

程度
单位 联系方式

1 薛莹莹 女 27 本科 十三师发改委 0902-2560269
2 刘克伟 男 27 本科 十三师国土资源局 13201351759
3 张江培 女 27 大专 十三师国土资源局 13579661133
4 蔡可兴 男 32 本科 十三师发改委 17699023092
5 张立 男 23 本科 建设（环保）局 17690715072
6 刘东东 男 30 本科 十三师环境监察支队 18609070805
7 邓玉婷 女 35 本科 十三师发改委 18299904039

8 高新泉 男 23 本科
红星博惠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

13031215345

9 马理 女 41 本科 十三师环境监察支队 187090229212
10 胡长青 男 53 汉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391827289
11 王保军 男 50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779180320
12 李强 男 36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649906763
13 朱自秀 男 44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087354698
14 许进开 男 42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026118276
15 王小丽 女 43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209027081
16 刘建国 男 42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599329109
17 王晓艳 女 43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299776864
18 王林 男 46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7699020653
19 李庆华 女 50 中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599329112
20 裴新利 男 51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599329109
21 王志海 男 43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399020779
22 元会芳 女 48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899364509
23 郑秀芳 女 52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119025068
24 陈建光 男 40 中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599329516
25 杨青松 男 40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999333280
26 宋向东 男 43 小学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931257632
27 焦淑芳 女 50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6499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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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闫述俭 男 51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399843028
29 郭英秀 女 28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293285211
30 白小龙 男 38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299783632
31 张艳 女 43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684449781
32 吴慧民 女 30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276906281
33 吴继雷 男 31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399171282
34 马理 女 41 本科 十三师环境监察支队 187090229212
35 闫永起 男 56 高中 红星矿业有限公司 15276920678
36 徐立兵 男 31 大专 红星物通贸易有限公司 15209023344
37 李红梅 女 40 大专 镜儿泉矿业有限公司 13999688237
38 杨新玲 女 48 大专 镜儿泉矿业有限公司 13899356103
39 张思楠 女 28 本科 哈密开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8799065775
40 林成华 男 51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799661134
41 严军廷 男 36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519355213
42 和春玲 女 46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579674026
43 王春华 男 52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896357820
44 赵光栋 男 45 中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393679323
45 姜怀信 男 53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399893619
46 闫述有 男 56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345439733
47 李桂领 男 58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199763160
48 梁健 男 56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364948008
49 张江平 男 52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599329126
50 贾纪林 男 47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388359825
51 王存文 男 45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899313108
52 朱俊 男 28 小学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779183725
53 李明祥 男 53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599329131
54 路惠霞 女 46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579449040
55 陶万福 男 39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779373504
56 管录琴 女 48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893748082
57 刘彦龙 男 46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565704301
58 朱先强 男 34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599329138
59 蒋娅秋 女 36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199566711
60 石彦孝 男 52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289029511
61 高建新 男 55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677580528
62 吉卫江 男 47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779362280
63 金雪萍 女 43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199719904
64 朱自学 男 50 大学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579668758
65 齐星 男 35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339408879
66 王江军 男 48 中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899361364
67 邱惠茹 女 46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509029028
68 张浩 男 46 大学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599329078
69 孙淳盘 男 33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4799023856
70 齐芳 女 28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88454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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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马维国 男 34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299775782
72 沈永州 男 48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5999336716
73 张卫东 男 50 初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779375870
74 贾长发 男 47 高中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8209020276
75 尹嘉成 男 26 大专 哈密物通贸易有限公司 18690249752
76 白韬韬 男 24 大专 十三师交易中心 15688328979
77 林治宇 男 50 大学 十三师国资公司 13899343235
78 苗炜 女 31 本科 十三师国资公司 18196917188

79 王智刚 男 24 本科 哈密车途乐汽车维修有限
公司

15688322226

80 维彦兵 男 28 本科 十三师国资公司 17699029231

81 高伟东 男 47 大专
哈密红星物通贸易有限公

司
13809901056

82 周梦荣 女 30 大专 镜儿泉有限公司 15199550618

83
高玉龙 男 26 本科 哈密开源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18709026281

84 余全柜 女 45 中专 天隆 13779378168
85 陈进青 女 44 大专 镜儿泉有限公司 13677599696
86 陈令鹏 男 32 大专 哈密天隆镍业 15909020970
87 李光 男 44 本科 镜儿泉有限公司 18703056878
88 张三平 男 45 高中 镜儿泉有限公司 13999681652
89 刘新路 男 大专 镜儿泉有限公司 13999686120
90 张亚楠 女 40 大专 哈密开源小额贷款 13779363330
91 许平善 男 50 大专 红星物通贸易有限公司 15299548858
92 陶善亭 男 44 本科 红星物通贸易有限公司 13999686880
93 邓军 男 58 大专 13565195525
94 马晶 女 32 大专 红星矿业有限公司 13999030727
95 李新俊 男 50 高中 红星物通贸易 13999030070
96 王凡 女 31 大专 哈密南岚建材有限公司 15009026040
97 杨新惠 女 46 大专 哈密开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8299307589
98 蒋志华 男 52 本科 红星矿业有限公司 13809901297
99 朱俊 男 46 本科 镜儿泉有限公司 18690206661
100 刘晓梅 女 45 大专 红星矿业有限公司 13999039011
101 邓玉凡 女 44 本科 十三师兴达矿业公司 18699256083
102 齐文 女 51 大专 红星矿业有限公司 13809905136
103 王振林 男 44 本科 镜儿泉有限公司 13809905949
104 柳波 男 32 本科 十三师国资公司 13579661987
105 张立新 男 52 高中 天隆镍业有限公司 13779377757

在绝大部分被调查者对该项目的建设表示支持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环境保

护的担心。为此本环评就项目建设均提出了相应的废气、废水、噪声处理设施，

同时加强了风险防范的要求，通过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可知，在配套完善污染防治



23

措施的情况下，区域环境质量不会发生明显下降，建设单位也就此向周围居民作

了介绍和说明。

调查表的反馈意见中，公众最关心的是切实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控制环

境污染。建设单位表示有信心和能力将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切实将污染

降到最低，使项目被公众充分认可，实现社会、环境、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总的来说，公众的环保意识较强，他们在公众调查表中强调拟建项目的建设

在做好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有利于改善当地的居住环境。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通过新疆建设兵团十三师政府网可以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以上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工作人员以口头建

议、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该项目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及看法。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建设项目通过网络公示、新疆法制报和社区张贴公告等方式均未收到反对

意见。发放个人公众意见调查表 110 份，收回 105 份，有效答卷 105。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十四条规定，“对环境影响方面公

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不属于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无需开展深

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二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通过

十三师政府网、新疆法制报和社区张贴公告等方式未收集到任何公众意见，通过

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也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24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镜儿泉辉钼矿开采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

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镜儿泉辉钼矿开采工程公

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哈密广利钼

业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哈密广利钼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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